怀来县环境保护部门
2021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情况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公开办法》规定，现将怀来县环境保护部门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部门职责：

根据《中共张家口市委办公室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家口市机构改革）的通知》（张办字{2018}108号）以及中共张家口市委办公室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精神，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怀来县分局是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的派出机构，主要职责是：

1.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基准和技术规范，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负责本辖区内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本辖区内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

3.负责本辖区内污染防治、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监测、生态创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等工作。负责本辖区内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

4.负责受理环境污染纠纷、投诉，并作出处理，对环境污染事故进行现场调查及处理等工作。

5.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行政许可事项和服务事项。

6.承担本县生态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部门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怀来县分局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行政）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怀来县分局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反应本环境保护部门当年全部收入。2021年预算收入658.1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8.12万元，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0万元，其他来源收入0万元。 
2、支出说明

收支预算总表支出栏、基本支出表、项目支出表按经济分类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反映怀来县环境保护部门预算中支出预算的总体情况。2021年部门支出预算为658.1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8.12万元，包括人员经费30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18.12万元；项目支出610万元，主要为其他人员工资支出250万元，监测运行经费支出100万元，办案及业务支出260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2021年，部门预算收支安排658.12万元，较上年减少100.0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150.06万元，主要是人员经费做到项目支出里；三公经费比上年减少0.06万元，因为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增长50万元，主要是由于增加了人员经费项目。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21年，我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共计安排18.12万元，主要用于保证机关正常运转的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日常维修费、办公楼物业管理费、公务车运行维护费等支出。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21年，怀来县环境保护部门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安排18.1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18.12万元。“三公”经费比上年减少0.0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无增减，原因为上年和今年都无因公出国。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无增减（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和公务用车购置费均无增减)，原因为机构上划，公车运行经费不再由县里保障。公务接待费减少0.06万元，原因为响应国家号召，厉行节约。
五、绩效预算信息

总体绩效目标：

2021年生态环境总体绩效目标：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基准和技术规范，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本辖区内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本辖区内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负责本辖区内污染防治、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监测、生态创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等工作。负责本辖区内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受理环境污染纠纷、投诉，并作出处理，对环境污染事故进行现场调查及处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行政许可事项和服务事项。承担县区生态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承担县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县水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土壤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TC 总体绩效目标 \f A \l 1  TC 总体绩效目标 \f A \l 1 
职责分类绩效目标：

机动车排放综合执法检查站对过往机动车在安全运输、危化运输、尾气排放、超载超限等方面进行综合检查，对运输过程中存在的违法问题，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加大全县机动车和外埠入境车辆的管理力度，有效解决机动车运行过程中超标排放、运输安全措施不到位、超载超限等方面问题，严厉打击交通领域违法行为，切实强化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检查措施。

部门职责及工作活动绩效目标指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县道路运输现状，由县政府从公安交警、环保、交通运输等县直部门抽调人员，协调高速交警派驻工作人员，共同组成机动车综合检查工作组，办公场地在原有治超站和高速收费站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改造费用、办公设施购置、工作用车和运行经费由县政府进行基本保障。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我部门安排政府采购预算79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政府部门采购预算明细表
	467怀来县环境保护部门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单位资金

	合  计
	
	
	
	
	
	
	79.00
	79.00
	
	
	
	

	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怀来县分局小计
	
	
	
	
	
	
	79.00
	79.00
	
	
	
	

	监测运行经费
	100.00
	台式计算机
	A02010104
	台
	20
	0.60
	12.00
	12.00
	
	
	
	

	监测运行经费
	100.00
	便携式计算机
	A02010105
	台
	3
	0.80
	2.40
	2.40
	
	
	
	

	监测运行经费
	100.00
	复印机
	A020201
	台
	1
	1.80
	1.80
	1.80
	
	
	
	

	监测运行经费
	100.00
	多功能一体机
	A020204
	台
	20
	0.40
	8.00
	8.00
	
	
	
	

	监测运行经费
	100.00
	环保监测设备
	A032405
	套
	1
	30.00
	30.00
	30.00
	
	
	
	

	监测运行经费
	100.00
	钢木床类
	A060101
	台
	8
	0.10
	0.80
	0.80
	
	
	
	

	监测运行经费
	100.00
	钢木台、桌类
	A060201
	台
	15
	0.10
	1.50
	1.50
	
	
	
	

	监测运行经费
	100.00
	金属骨架为主的椅凳类
	A060301
	把
	15
	0.10
	1.50
	1.50
	
	
	
	

	监测运行经费
	100.00
	金属质柜类
	A060503
	个
	10
	0.10
	1.00
	1.00
	
	
	
	

	监测运行经费
	100.00
	基础环境运维服务
	C020601
	个
	1
	20.00
	20.00
	20.00
	
	
	
	


我部门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616.42万元（详见下表），本年度拟购置固定资产总额为79万元，主要为计算机、通用设备、空调、家具用具等，已列入政府采购预算，详见政府采购预算表。
	怀来县环境保护部门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截止时间：2020年12月31日

	项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781
	616.42

	1、房屋（平方米）
	0
	0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0
	0

	2、车辆（台、辆）
	7
	11.24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设备
	7
	241.74

	4、其他固定资产
	767
	363.44


八、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租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上缴上级支出：指下级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7、“三公”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省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8、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9、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10、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我部门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